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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 2015 年年报及 2016 年一季报事后审核问询函（二）的公告 

  

2016年 5月 3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柳州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15年年报及 2016 年一季报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二）》（上证公函【2016】0573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我部于 2016年 5月 18日向你公司发出《关于对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报及 2016年

一季报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首次问询函》），你公司于 5月 27日披露了《事后审核问询

函的回复公告》（以下简称《回复公告》）。事后审核关注到，你公司在《回复公告》中，就资金占用

情况、主营产品毛利率变化异常等事项披露不充分。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

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补充披露。 

 一、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回复公告》中称，柳州市河腾贸易有限公司、桂林市万绿源投资有限公司、株洲丰康泰贸易

有限公司、黔西南州益威煤炭有限公司均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上述公司与你公司关联方之间也不

存在其他协议安排。与上述公司预付款项主要是原材料的预付款，上述公司在未完全履行相关预付

款采购合同的情况下，于 2016 年 4月已将上述款项全部通过控股股东退回你公司。根据公司与其签

订的相关购销合同，公司向其预付款项是作为原材料采购款，因此公司只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

序，并未做临时公告。请公司进一步核查并补充披露： 

1.公司向上述四家公司采购何种原料、购销合同签订的具体背景和主要内容、上述合同的具体

履行情况，并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文本、付款凭证等； 

2.会计师在 2016年 4月 28日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中，将

公司向上述四家公司支付的所有款项界定为“非经营性往来”，请公司进一步明确披露前述款项性

质属于经营性往来，还是非经营性往来； 

3.就上述事项，公司履行了哪些内部决策程序，请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上述事项是否已达到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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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标准，如是，请说明未及时披露的原因； 

4.公司向桂林市万绿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 2000万元资金的时间为 2014年 10月 11日，但会计

师 2015年 3月 4日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以及公司披露的 2014

年年报中，均未列明该笔款项，请公司披露原因； 

5.上述四家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但 2016年 4月通过控股股东柳化集团退回给公司，请说明

此种安排的具体原因、控股股东在你公司与四家公司发生资金往来中的作用或关系。 

二、关于公司经营成本及主营产品毛利率 

6.根据《首次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在《回复公告》中对报告期内部分同行业公司尿素产品的

成本、毛利等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公司为合成氨煤头企业，但所比较的云天化、沧州大化为气头

尿素生产企业，请公司在目前分析的基础上，对华鲁恒升等煤头尿素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并以图表

列示的形式补充披露公司尿素成本及毛利变动情况，说明公司尿素成本及毛利率变动趋势明显与同

行业上市公司相反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三、关于公司对金伍岳公司的预付款 

报告期内，因公司将预付给公司供煤单位广西金伍岳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伍岳”）

款项转到其他应收款科目，使得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 0.48亿元，较上期期末减少 82.46%，而其

他应收款余额 2.56亿元，较上期期末增加 739.59%。此外，报告期末，公司应收金伍岳往来款为 1.06

亿元，账龄为 1年以内，并计提了坏账准备。公司在《回复公告》中称，金伍岳 2015年度以及会计

报表日后未向公司提供原料煤。出于谨慎性考虑，将金伍岳的预付款调整为其他应收款。经公司多

次与其协商，2015年金伍岳以现金退还公司预付款 2500万元。请公司结合《首次问询函》中的问

题，进一步补充披露： 

7.公司将对金伍岳的预付款调整为其他应收款的原因及依据； 

8.金伍岳 2015年退还公司预付款的具体时间及方式，并提供相应证明凭证，以及 2013年至今

公司与金伍岳公司之间的采购合同、预付款支付凭证等； 

9.金伍岳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目前的履约能力及资信能力、是否具备向公司继续供

货的可能性或条件； 

10.金伍岳与公司直接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 

11.在金伍岳公司 2015 年未再向公司供煤的情况下，公司对金伍岳所欠款项已经采取何种解决

措施、后续拟采取哪些措施，所涉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四、关于天津港“8.12”事件对公司的影响 

《回复公告》中称，天津港“8.12”事件影响公司营业收入 12,680万元，影响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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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5.05万元，影响利润总额达 1454.96万元。受影响时间，从 2015年 8月 12日起至 2015年 12

月 31日，持续影响时间较长，但影响程度逐渐降低，因公司当时无法准确判断其影响是否达到临时

公告标准，故未进行及时披露。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 

12.“8.12”事件所涉及公司的资产或产品、对应的产能、营业收入、利润等指标，占公司 2014

年经审计后相应指标的比例、是否已达到信息披露标准；如是，请说明公司未及时披露的原因；如

否，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说明是否已勤勉尽责； 

13.结合《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补充披露“8.12”事件当时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可能发

生的影响，是否已经达到临时公告的披露标准，公司是否应当充分提示风险。 

五、其他 

14.《首次问询函》中，我部对公司相同产品广西区内销售成本相对于收入的增幅明显高于区外

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提出质疑，《回复公告》中称，公司年报中对区内和区外产品营业收入和营业成

本统计口径出现错误，误把向广东中成销售的保险粉营业收入 251,379,843.31元和对应的营业成本

242,377,297.22元算入了广西区内，并以错误结果对外披露。请公司及年审会计师补充披露，造成

上述统计错误的具体原因、公司及会计师是否勤勉尽责。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

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6年 6月 7日之前，就上述事项直接、有针对性地予以披露，并以书面形式回复

我部。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前述第 1、2、4、5、7、8、9、10项问题发表意见。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及时间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及时予以回复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31日 


